
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指示精神，服务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我会拟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进行修改。现

将有关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

《创业板首发办法》对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行

为，促进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发展，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加强，国内创新

企业不断涌现，形成新动能，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积极贡献。但由于新经济业务模式特

点，一些创新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现有部分发行条件的设

置已经不能满足此类企业发展的需要，亟需在推进改革过程

中进行完善，使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国家创新

驱动战略、培育新动能。

二、修改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创业板首发办法》修改的总体思路是以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为引领，坚持创新与发展有机结合，改革与开放并

行并重的原则，允许符合《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

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试点企

业在境内发行上市，可以不适用发行条件关于盈利指标相关

要求。

本次《创业板首发办法》修改后总体架构不变，仍分为

总则、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

任、附则 6章，共 56 条。在第十一条增加一款，修改为：

“第十一条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一）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

起计算；

（二）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一千万元；或者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五

千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

据；

（三）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二千万元，且不存在未

弥补亏损；

（四）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元。

中国证监会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



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等规定认定的试点企业，可不适用

前款第（二）项规定和第（三）项“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的

规定。”

特此说明。


